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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的工作部署，加

强对全省营商环境工作推进情况的评估，全面评价全省营商环境建设

现状，统筹推进营商环境、政务服务、数据共享、社会信用“一体四

面”建设，为确保相关工作平稳有序推进，体现营商环境质效，促进

全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，实现 2025 年营商环境达到全国一流水平目

标，拟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 2023 年度营商环境重点工作评估与海南

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评价等相关工作。

二、技术商务要求

1、技术要求

按照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《海南自由贸易港优化营

商环境条例》等要求，参照世界银行、国家营商环境评价内容、方法，

采用科学方法，对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重点工作进行评估以及对

全省营商环境开展评价。统筹兼顾省工业信息化厅、省工商联、省贸

促会等单位评估评价结果，实现指标评价与企业感受相互印证。

1.1 开展营商环境重点工作任务评估。

（1）编制重点工作任务评估方案。

根据省委、省政府重点工作部署以及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制定的重

点工作任务，形成评估方案，明确评估任务和评估方式。

（2）开展重点工作任务评估工作。

开展 2023 年上半年和全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重点工作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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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评估，评估相关重点工作实施进度、阶段效果和总体成效。

依据评估方案,对省级相关部门、18个市县（三沙市除外）和 13

个重点园区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评估。其中，上半年评估工作数

据采集区间为 2023 年 1 月 1日至 6月 30 日，并于 9 月底前完成；全

年评估工作数据采集区间为2023年 1月1日至12月 31日，并于2024

年 1月中旬完成。分别编制分析报告，附录得分情况、问题清单、建

议清单等。

1.2 开展营商环境评价工作。

（1）修订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。

对标世行和国家评价体系，结合 2022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

境评价情况和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相关制度设计推进情

况，修订完善《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》，形成《海

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（3.0）》及评价手册、调查问

卷等配套文件。

（2）开展 2022 年度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整改情况分析。

结合 2022 年度全省营商环境评价问题清单、建议清单以及相关

省级部门、市县、园区的整改情况，进行深入分析，并逐一指导优化。

（3）开展 2023 年度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工作。

采用 2023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评价指标，对省级相关部

门、18个市县（三沙市除外）和 13个重点园区等开展评价，数据采

集区间为2023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，并于 2024年 4月底前完成。

编制年度营商环境评价分析报告，附录得分情况、问题清单以及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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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单等。

（4）开展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专项培训。

以世行、国家、海南多层次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，制定

专项培训工作方案，在全省范围内，组织实施以对标先进、以评促改、

以评促优为导向的专项培训，包括但不限于线上、线下等方式开展多

层次、多批次培训。

1.3 编制《2023 年度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白皮书》。

参照国家白皮书编制规则，结合 2023 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

境评价情况和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落实情况，编制《2023

年度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白皮书》。

1.4 指导重点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

关注世行、国家、海南营商环境评价情况，结合重点城市营商环

境推进现状，提出提升建议，并培训、指导落实，共同推动重点城市

营商环境明显提升。

1.5 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营商环境指标动态监测体系。

以海南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，结合世行和国家评价体

系，联系我省实际，对涉及的业务系统及相关数据进行摸底调研，梳

理营商环境领域指标数据项，建立可动态监测量化指标数据库，建立

无感监测标准，并按季度动态抓取相关数据，形成指标动态监测分析

报告及图表，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营商环境指标无感动态监测体系。

1.6 预期成果及要求

（1）编制完成 2023 年重点工作评估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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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编制完成 2023 年上半年、全年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重点工

作任务评估报告。

（3）修订完成海南自由贸易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3.0。

（4）编制完成 2022 年海南营商环境整改评价报告。

（5）编制完成 2023 年海南营商环境评价报告，形成全省营商环境评

价总报告、分指标及各市县、园区评价专篇小报告。

（6）编制完成《2023 年度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白皮书》及相关

发布材料。

（7）编制完成营商环境指标动态监测体系和海南营商环境无感监测

标准，形成第二、第三及第四季度数据采集结果分析报告。

（8）编制完成重点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对策建议报告。

（9）其他采购人要求的与本项目相关的其他成果。

2、商务要求

2.1 交付（实施）的时间（期限）：项目以 1年为服务周期。

2.2 项目实施进度：

（1）2023 年上半年重点工作任务评估于 2023 年 7月开始，9月底前

提交报告。

（2）2023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评估于 2024 年 1月开始，2024 年 1 月

中旬前提交报告。

（3）2023 年度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评价工作于 2024 年 1 月开

始，2024 年 4 月底前提交报告。

（4）专项培训时间为结合实际情况不定期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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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《2023 年度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白皮书》于 2024 年 4 月

底提交。

（6）指导重点城市提升结合评价工作推进情况开展。

（7）建立动态监测量化指标数据库，于 2023 年 8月底前提交；第二、

第三和第四季度指标动态监测分析报告及图表，于 2023 年 8 月底前、

10 月底和 2024 年１月底前提交。

2.3 地点（范围）：海南省

2.4 付款条件（进度付款方式）：

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根据乙方开具的正规、等额、合法的税务发票，

向乙方拨付项目总经费的 30%；

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，根据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应于 2023 年内完

成的重点工作任务评估方案、上半年重点工作任务评估、2022 年度

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整改情况分析、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、重点

城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建议报告、动态无感监测体系及标准构建及第

二、第三季度分析报告等工作，经验收合格后，根据乙方开具的正规、

等额、合法的税务发票，向乙方拨付项目总经费的 40%；乙方完成 2023

年全年重点工作任务评估、2023 年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报告、2023 第

四季度动态无感监测分析报告、2023 年度海南自由贸易港营商环境

白皮书后，经验收合格，根据乙方开具的正规、等额、合法的税务发

票，向乙方拨付余款（项目总经费的 30%）。

2.5 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处理方式：

（1）本项目的所有成果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和所有权益归采购人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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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标人不得引用、发表和向第三者提供。

（2）采购人引用中标人的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成果，属于采购人

所有，采购人可依法享有就该项成果取得的精神权利、经济权利和其

他权利。

（3）无论发生何种情形（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提前终止或解除），采

购人均有权利用成交供应商的阶段性工作成果，并且采购人引用中标

人的阶段性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成果，属于采购人所有，采购人可

依法享有就该项成果取得的精神权利、经济权利和其他权利。

（4）中标人提交的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：

①提交的成果不符合本项目规定或成果内容严重偏离采购人下

达的任务要求的。

②提交的成果图纸和文字辨认不清，内容不全或粗制滥造的。

③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，逾期提交编制成果的。

④编制成果不能通过法定程序审批的。

2.6 保密要求

在开展相关工作时收集到的线上线下所有数据、文件等资料的所

有权归属省营商环境建设厅，中标人采集后应妥善保管，仅限本项工

作使用，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，不得以泄露、告知、公布、出版、发

布、传授、转让或其他任何形式外传或做其他使用。

2.7 验收标准

（1）验收的标准以用户需求为依据，由采购人组织验收。

（2）采购人收到中标单位提交的最终成果以会议审定通过视为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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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，审议通过后采购人在 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中标单位。如采购

人对最终成果提出修改建议，中标单位应在 10个工作日内组织修订

并再次提交，采购人将尽快组织上会审议。

（3）项目验收形式如有其他要求，双方需在合同中具体约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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